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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委机关工委〔2019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带头执行禁止燃放烟花爆

竹规定倡议书》和《机关党员干部职工自觉遵守禁止燃

放烟花爆竹规定承诺书》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机关基层党组织：

春节将至，为切实减少环境污染，改善空气质量，创造良好

的生活居住环境，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，根据市区范围内禁燃

烟花爆竹工作部署和要求，现将《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带头执行禁

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倡议书》和《机关党员干部职工自觉遵守禁

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承诺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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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及时传达贯彻。各单位基层党组织要迅速将《机关党员

干部职工带头执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倡议书》传达到所在单

位全体党员干部职工，并在单位公告栏内予以张贴，切实做好禁

燃工作的宣传教育工作。

二、全面部署落实。广大机关党员干部职工要积极践行烟花

爆竹禁燃倡仪，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，带头严格执行禁燃烟花爆

竹规定。（1）各单位基层党组织要组织党员干部职工于 1月 29

日前签订《机关党员干部职工自觉遵守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承

诺书》，并前往居（常）住地社区（村）盖章，社区回执交所在

单位党支部。2016 年以来已签订过且未更换居（常）住地的可

不再重复签订。（2）各单位要结合周二无会日开展“双联双服

务”活动，进结对社区（小区）开展烟花爆竹禁燃规定宣传、发

放《倡仪书》和走访劝导等志愿服务活动。

三、加强监督管理。各单位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日常教育

管理监督，做好党员干部职工签署承诺书后续监督检查工作，对

违反烟花爆竹禁燃规定的，一经发现并核实，要配合有关职能部

门依纪依法处理问责。

请各单位机关基层党组织于 1月 31 日前将传达贯彻落实情

况报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宣传处，联系人：郑雪华，电话：3085058。

附件 1：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带头执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

倡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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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省委直属机关工委，市委副书记周伟江，市委秘书长王良海，

市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府办，市政协办

抄：市禁燃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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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带头执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

倡 议 书

为积极响应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有关规定，切实减少环境污

染，改善空气质量，建设全国文明城市，让广大市民过一个健康、

文明、祥和的春节，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发出如下倡议：

一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要以身作则，率先

垂范，自觉带头，坚决不购买、不燃放烟花爆竹。

二、倡导文明新风，传承良好习俗，选择电子爆竹、喜庆音

乐、鲜花等新颖、环保、安全的喜庆方式，欢度新春佳节。

三、主动引导和劝阻亲属及身边人员不燃放烟花爆竹；对违

规燃放的行为及时进行制止、规劝和举报，做到人人监督，源头

防范，杜绝违规燃放烟花爆竹不文明行为。

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要点燃文明之火，培育礼仪之花，共同爱

护环境、保护环境，为建设“活力新衢州、美丽大花园”作出积

极贡献！

中共衢州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

2019 年 1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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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机关党员干部职工自觉遵守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

承 诺 书

为贯彻落实《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衢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

通告》（衢政发〔2018〕3 号）精神，切实保障公共安全，防止环境

污染，维护社会秩序，本人承诺：

一、以身作则，遵纪守法，带头支持禁燃工作，自觉做到不购

买、不燃放烟花爆竹。

二、教育、劝导家庭成员、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共同参与烟花

爆竹禁燃工作，摒弃陋习，倡导新风，主动维护安宁、清洁的生活

环境。

三、积极主动地履行烟花爆竹禁燃工作的宣传教育劝导责任，

发现违禁行为及时劝导或举报。

四、本人如违反烟花爆竹禁燃规定，自愿接受依纪依法处理。

承 诺 人： 单位及职务：

家庭住址：

手 机： 时 间：

回 执
同志于 2019 年 月 日来本社区（村）签订了

《机关党员干部职工自觉遵守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承诺书》。

社区（村）（盖章）

2019 年 月 日


